
西北政法大学预算管理办法

（2019 年 11 月 27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学校预算编制及预算执行体系，合理安

排学校预算资金，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学校

预算管理的严肃性、有效性、综合性和可控性，充分发挥预算在

学校财务管理中的指挥棒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出台的《西北

政法大学财务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预算是根据学校事业发展计划和任务编制的财务

收支计划，是学校财务工作的基本依据。学校预算实行“统一领

导、集中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预算管理包括：预算编

制、审批、执行、调整、监督、评价及分析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预算是指校内各类收支预算，包括学校

年度收入预算、日常运行经费预算、基本建设经费预算、各种专

项建设经费预算以及各单位创收经费预算等。学校所有经费安排

均实行预算管理。

第四条 学校预算每年度编制一次，预算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第五条 为加强预算管理，各单位必须按照“统筹兼顾、保

证重点、勤俭节约、效益优先”的要求编制预算。



第六条 各单位编制预算既要考虑学校事业发展和建设需

要，也要考虑学校财力可能，做到事业发展与预算编制相统一。

第七条 各单位在编制预算时，须如实反映本单位基本情

况，精打细算，注重效益，并遵循以下原则：

（一）政策性原则。各单位编制预算要正确体现和贯彻执行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我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二）可靠性原则。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没有

可靠资金来源的支出不能纳入预算。

（三）合理性原则。在编制预算时，必须合理安排各项资金，

在保证人员经费和公用支出的前提下，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科

学合理安排各项支出。

（四）完整性原则。在编制预算时，必须真实反映全部收支

情况，不得在预算之外另行安排收支项目。

第二章 预算的管理机构

第八条 学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是预算管理的决策机构，

负责审定学校预算编制方案、预算调整方案及预算执行情况报

告。

第九条 学校财经领导小组是预算管理的议事机构，负责审

议学校预算编制草案、预算调整草案及预算执行情况草案。

第十条 财务处是学校预算管理的执行部门，负责预算草案

及预算调整草案的编制以及预算执行、控制分析和报告的撰写，

并负责向党委会、校长办公会、财经领导小组及上级主管部门报



告学校预算管理相关情况。

第十一条 各单位是预算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编报预算具

体内容，提出预算调整申请，落实预算收入，对预算管理全过程

负主体责任。

第三章 预算的编制

第十二条 预算编制原则上应遵循“量入为出，收支平衡”

的要求。在学校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当年可以适当安排赤字预算，

但必须做到跨年平衡。

预算编制的内容包含学校当年全部收入和支出。

第十三条 收入是指学校开展教学、科研以及其他活动依法

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学校收入主要包括：

（一）财政补助收入，即学校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

政拨款。

1.财政教育拨款，即学校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教

育拨款。

2.财政科研拨款，即学校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科

研拨款。

3.财政其他拨款，即学校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本条上述拨

款范围以外的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即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

的收入。

1.教育事业收入，即学校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



入。包括通过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向学生个人或单位收取的学费、

住宿费、委托培养费、考试考务费、培训费及其他教育事业收入。

2.科研事业收入，即学校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

入。包括通过承接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协作、转化科技成果、进

行科技咨询等取得的收入。

（三）上级补助收入，即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

非财政补助收入。

（四）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即学校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

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五）经营收入，即学校在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

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即本条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收入，包

括培训收入、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

第十四条 支出是指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他活动发生的

资金耗费和损失。学校支出包括：

（一）事业支出，即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发生

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1.基本支出：即学校为了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教学科研和

其他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即学校为了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

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二）经营支出，即学校在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



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三）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即学校用财政补助收入之外的

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四）上缴上级支出，即学校按照省财政厅和省教育厅的规

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五）其他支出，即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支出。包括利

息支出、捐赠支出等。

第十五条 学校预算采取“零基预算”的编制方法，并按照

“基础定额加专项业务费”的方式编制。定额标准由财务处每年

按照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六条 各单位收入预算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报。编制收

入预算时，要在认真核实各项收入来源的基础上采取稳健原则制

定，确保应收尽收。

第十七条 各单位支出预算根据当年工作计划进行编制，主

要是上报本单位支出预算需求。财务处按照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对

各二级单位支出预算需求进行初步审核、汇总，编制全校日常运

行经费预算。

第十八条 基本建设投资预算。学校基本建设投资实行项目

管理。基建处根据学校基本建设规划，在项目实施前负责编制基

建投资详细预算，经校园建设领导小组按程序审议通过后报财务

处备案，并在每年年末与基本收支预算一起申报下年资金使用计

划，经主管校领导审查后报校财经领导小组审议。



第十九条 学校预算编制按“二上二下”的程序进行。

“一上一下”即各单位将编制的预算上报财务处进行初步审

核；财务处将审核意见返回到各单位，由各单位进行修改和完善。

“二上二下”即各单位将修改后的预算再次报送到财务处；

由财务处提交校财经领导小组审议，并由财经领导小组提请校长

办公会、党委会讨论决定后，下发正式预算。

第二十条 学校下一年度预算于每年 9 月份开始编制，并于

下年 3 月 30 日前下达。

第四章 预算的执行

第二十一条 经学校审定的预算是各单位财务活动的依据，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

第二十二条 各分管校领导对所分管职能部门的预算执行

情况负有监督管理责任。

第二十三条 各单位负责人对预算执行情况负有领导责任。

第二十四条 为保证预算的顺利执行，各单位要积极落实收

入预算，对于收入预算未达到 95%以上的单位，直接扣减下年 10%

的预算经费。

第二十五条 预算确定的经费，由单位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

按照学校财务制度的规定审批使用，要按照预算项目进度使用经

费，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二十六条 自行调整和变更预算项目、改变资金用途以及

支出标准的，财务处不予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七条 当年预算额度未使用，年底全部清零，下年重

新申报预算。存在“以借代支”情况的，下年预算审批时将借款

未清理部分予以扣减，只拨付差额部分。

第二十八条 学校年度预算安排的各类经费，年末未使用的

将全部清零，下年仍需使用的，各单位应在申报下年预算时重新

申报。

第五章 预算的调整

第二十九条 支出预算一经确定原则上不再调整。确因需要

追加预算支出时，要在财务处填写预算追加申请表，并按下列标

准执行：

（一）5 千元以内的由财务处长审批。

（二）5 千元（含 5 千元）以上不超过 5 万元的由分管财务

校领导审批。

（三）5 万元（含 5 万元）以上不超过 10 万元的由校长审

批。

（四）10 万元（含 10 万元）以上不超过 100 万元的由校长

办公会研究。

（五）超过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的由党委会研究。

对于追加预算超过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的，需先经财

经领导小组审核，才能提交校长办公会、党委会研究。经上述程

序研究通过后，方可予以追加。

第三十条 学校应每年召开 1-2 次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题



审核预算调整事项，根据审核结果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党委会

审定。

第三十一条 已经审核确定的预算项目，根据实际情况需要

停止执行时，由经办单位书面申请，经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和分管

业务校领导审批后报送财务处审核，经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后予

以终止，未使用的预算经费收归学校作为预备费。若原有项目需

改变项目内容或预算，必须重新进行可行性论证，经归口管理职

能部门和分管业务校领导审批后报送财务处审核，经分管财务校

领导审批后方可执行。

第六章 预算绩效管理

第三十二条 预算绩效管理主要包括对学校整体支出的评

价、对项目支出的评价、对校内各单位支出的评价以及依据评价

结果所采取的管理措施。

第三十三条 预算绩效管理具体由预算绩效考核小组进行。

预算绩效考核小组由相关校领导任组长，成员由人事处、组织部、

财务处、审计处、教务处、科研处、国资处负责人以及两名专家

组成。

第三十四条 预算绩效考核小组应按学校实际情况建立起

一套行之有效的指标评价体系，通过设定绩效目标，严格执行预

算，加强支出管理，强化绩效结果应用，确保预算绩效目标得以

实现。

第三十五条 校内各单位应在预算编制时对本单位整体支



出和项目支出设定绩效目标，并按照学校指标评价体系，对预算

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自我评价。

第三十六条 对专项经费建立绩效考评机制。专项建设项目

完成后，学校组织有关人员对项目建设是否实现预期效果、发挥

效益情况及经费使用等进行评价。

第三十七条 预算绩效考核小组对各单位绩效评价结果进

行审核，并将结果与预算编制、执行挂钩。对绩效评价结果不合

格的，要及时调整预算，取消和终止当年有关支出，并在下年度

预算编制时削减或取消相关预算，并在校内公示；对绩效评价结

果较差的，应及时提出整改意见，责成相关单位整改，视整改情

况确定是否取消或削减预算；对绩效评价结果较好的，应在校内

宣传和推广相关做法，加大预算经费投入，鼓励各单位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第七章 预算的监督

第三十八条 在支出预算执行过程中，各单位应对本单位的

预算执行及经费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对经费支出的真实性、合规

性、效益性负责。

第三十九条 财务处应定期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分

析，及时掌握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和目标管理落实情况，及时将信

息反馈到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

第四十条 加强审计监督。审计处负责对学校年度预算执行

情况进行审计。对收入预算执行情况、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财经



制度执行情况以及在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审计。

第四十一条 学校建立预算执行通报制度，对各单位预算执

行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统计、分析，分析结果向校领导汇报，

向各相关单位进行通报，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会授权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通过之日起施行，原《西

北政法学院预算管理暂行办法》（院发〔2005〕10 号）同时废止。


